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艺学资〔2015〕15 号 

 

关于申报2015-2016学年度校内学生勤工助学岗位的通知 

 

学校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为规范我校勤工助学岗位管理，更好的发挥勤工助学资助育人功

能，根据《广西艺术学院学生助理岗位聘任管理办法》，现对 2015—

2016 学年度校内学生勤工助学岗位进行申报核定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设岗范围  

符合设立学生勤工助学岗位条件和有设岗需求的部门及单位。 

二、工作流程  

1. 岗位申报。各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要，按照“按需设置，提

高效率”的原则，申报勤工助学岗位，请填写《广西艺术学院勤工助

学岗位设置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申请表须由部门或单位负责人签字并

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  

2. 岗位核定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设岗标准核定各部门或单位

申报的岗位，同时报送学校人事处备案。  

三、岗位设置和聘用 

1. 学生助理岗位设置的条件和要求 

（1）学校各行政管理部门原则上按办公室人员 3:1 的比例设置学

生助理岗位，如 3 人以下可配 1 名学生助理，3 人以上可配 2 名学生

助理的原则设岗。 

（2）各教学单位原则上可按各办公室人员 3:1 的比例设立行政、

教学、科研、实验室等助理岗位，学生工作助理、辅导员助理、宿舍

管理员助理按 1:2 的比例进行设置。 



（3）图书馆、会演中心等教辅部门和后勤服务部门学生助理岗位

设置应根据本单位的工作需求合理设置勤工助学岗位，并以书面形式

提出方案交给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留档。 

2. 学生助理的招聘和使用 

（1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部门和单位设置的岗位统一组织公开

招聘和发布信息。各部门或单位在使用学生助理时，应优先考虑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应参考学生学习成绩情况，招聘学有余力

的同学上岗工作，原则上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予考虑。如有特殊需要，

需提出申请报资助管理中心审批通过后，可面向全院学生招聘。 

（2）临时用工岗位由各教学单位按照学生人数的 3%进行招聘，

并填写《广西艺术学院临时用工岗位学生助理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报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建立全校临时用工学生助

理数据。各部门或单位使用临时用工必须从数据库中选取学生助理，

并自行联系和组织学生助理开展工作，同时将用工人数和用工工时提

前 3 个工作日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。  

（3） 各部门或单位安排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工作时间，原则上

每周不超过 8 小时，每月不超过 40 小时。  

四、工作安排 

2015 年 10 月 20 日前，各部门和单位将填写好的相关材料交至学

生 资 助 管 理 中 心 ， 同 时 将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资 助 中 心 邮 箱

（gyzz10725@163.com）,过期按自动放弃处理。 

联系人：周莹、唐丽媛，联系电话：5310725。 
 

附件：1. 广西艺术学院 20 ～20  学年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 

      2. 广西艺术学院临时用工岗位学生助理信息表 

       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 月 13 日 
 



附件 1 

       广西艺术学院 20   ～20   学年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 

 

申请部门

或单位 

名称 

 
校区及岗位设

置名称 
 

负责人 

姓名 
 联系人及电话  

岗
位
设
置
理
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 

岗位性质 1、固定岗位       2、临时岗位   3、特殊岗位 

需求勤工

助学人数 
 

对劳动人

员专业及

其它要求 

 

主要从 

事工作 
 

劳动时间  

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 

 

1、同意设立     2、不同意设立   3、暂缓设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广西艺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印制 



附件2 

广西艺术学院临时用工岗位学生助理信息表 
 

填报部门或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月    日 

序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银行卡号 培养层次 是否为经困生 电话号码 备注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8         

9         

10         

11         

12         

13         

14         

15         

 


